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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(9) 五、合同的担保 这部分的内容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担保法》。 （一）合同担保的概念 合同的担保，是指合同

双方当事人，为确保合同的切实履行，依照法律规定或当事

人约定而采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保证措施。 （二）合同担保

的形式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规定的担保的形式为保证

、抵押、质押、留置和定金五种。 （1）保证。 保证是指保

证人和债权人约定，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，保证人按照约

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。担保合同履行的第三人为

保证人，被担保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为被保证人。保

证人为被保证人提供担保时，可以要求被保证人提供反担保

。 保证人:必须符合法定要求，即保证人必须具备独立清偿债

务能力或代位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，其他组织和个人。 以下

单位不能成为保证人: 国家机关，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

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。学校、幼儿园

、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。 企业法人的

分支机构、职能部门。但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

权的，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。 保证合同应当以书面形

式订立。与此同时，当事人可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

同，也可以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

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。 保证的方式

可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。 了解保证担保的范围、保

证期间及保证责任。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、违



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。保证期间由保证人与

债权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。一般保证未约定保证期间的，保

证期间为主做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.连带责任保证末约

定保证期间的，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

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。 掌握保证责任中的四个问题

。 （2）抵押。 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法定财

产的占有，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。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

，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、变卖该财产的

价款优先受偿。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抵押人，债权人为抵押权

人，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物。 以抵押作为担保形式，要符

合以下基本要求: 抵押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，即第一，必须是

可以进入市场交易的财产.第二，必须是权属明晰的财产.第三

，不因抵押财产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。 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

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。必须依法就抵押物进行登记。 

除了根据《担保法》中五种特定财产的抵押，应当采用登记

生效外，其他财产抵押的，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，抵押

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，不得

对抗第三人。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的，登记部门为抵押人

所在地的公证部门。 抵押担保的范围应包括主债权及利息、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。 抵押设定之后，

抵押人不得擅自处分抵押财产。 在税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的

事由发生后，即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，抵押

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、变卖该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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